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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8        证券简称：三诺生物         公告编号：2020-018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

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要求，三诺生

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

如下承诺：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

履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以下承诺： 

“（一）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二）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三）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四）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五）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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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

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少波先生作出以下承诺： 

“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

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